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 2020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

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会议资料及经全体独立董事

充分分析讨论，就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们对

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就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

保情况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发生总额为人民币468,375,204.53

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000,000元，占公司期末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1.37%。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未向其他任何第三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均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

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违反规定程序进行担保事

项，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以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3、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与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相

违背的对外担保情形。 

二、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对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进行认真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报告期内，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没有资金往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20年12月31日的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

情况。 

三、关于《山东玉龙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

见  

经仔细核查，我们对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保证

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 

2、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总结全面。公司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中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是客观的、真实的，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审议议案的程序合法有效，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山东玉龙

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示认可。 

四、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的 2020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

分配方案，考虑到公司当前业务发展和未来战略升级可能产生的资金需求，使公司

在把握未来增长机会的同时保持财务灵活性，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同

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业务发展的融资需求，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

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

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形，同意公司董事会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 2021 年对控股子公司提供业务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开展主要业务活动提供相关业务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支持控股子公司开展主营业务的有力举措，

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规划，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建平、李春平、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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